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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青城管规〔2018〕1号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关于印发《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

划分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为促进我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落实，不断提升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根据《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2年12月31日。
青岛市城市管理局

                      2018年1月30日

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划分办法

第一条 为促进我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制度落实，不断提升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水平，根据《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责任区按照全覆盖、不交叉、界限清晰的原则划分。

第三条 城市道路责任区范围，为两侧人行道外沿之间的区域，没有人行道的，为车行道两侧外沿之间的区域。

城区河道责任区范围，有堤防的河道，责任区范围为两岸堤防之间、两岸堤防及护堤地。无堤防河道的责任区范围根据两岸历史最高洪水位或者设计洪水位确定。

桥涵(含立体交叉桥、高架桥、人行天桥、过街地下通道、隧道)责任区范围，为桥涵主体及附属设施外边线，包括匝道、引桥、坡道、挡墙等区域。
第四条 街巷责任区范围，为两侧人行道外沿之间的区域，没有人行道的，为车行道两侧外沿之间的区域。

第五条 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责任区范围，内部为其管理区域。外部周边有相邻单位且有明确规划红线规定的，以红线为界；没有红线规定、相邻单位之间没有公共区域的，以中线为界。临街一侧，为其建（构）筑物外侧至相邻一侧人行道外沿，人行道外沿有绿化带的，至绿化带外沿，没有人行道的，至车行道外沿。

第六条 商品交易市场、会展场所、便民摊点群责任区范围，属于固定封闭场所的，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划分；属于分时段经营的，为其经批准的经营区域。

临街门店责任区范围，为其门、窗外墙至相邻一侧人行道外沿，人行道外沿有绿化带的，至绿化带外沿，没有人行道的，至车行道外沿。

第七条 机场、车站责任区范围，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划分。

铁路责任区范围，为其运营管理区域和铁路线路两侧安全保护区之间区域。

    轨道交通的责任区范围，为其运营管理区域和其出入口、通风亭、冷却塔、主变电所、残疾人直升电梯等建（构）筑物结构外边线内;高架车站为其工程结构水平投影内，高架线路为高架桥主体及附属设施外边线。

停车场、公园、广场、景区等公共场所责任区范围，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划分。

第八条 储备土地、待建土地、建设工地的责任区范围，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划分。

第九条 港口、码头、海水浴场以及其他沿海各类设施的责任区范围，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划分。

公共区域的近海岸边的责任区范围为与近岸海域毗连的陆域部分，其范围自沿海大潮高潮位至临海第一条城市主要道路人行道边沿之间的范围。滩涂的责任区范围为沿海大潮高潮位与低潮位之间的潮浸地带。

第十条 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住宅区的责任区范围，按照本办法第五条划分。

未实行物业管理的居民住宅区的责任区范围，为居民住宅区公共区域和住宅外墙至人行道边沿之间的区域，没有人行道的，至车行道外沿。

第十一条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按照《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规定以及本办法划定责任区范围。责任区范围不明确或者有争议的,由辖区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提出责任区划分意见，报区(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跨区(市)的,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确定。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应当将责任区的具体范围和责任要求,书面告知责任人，并签订责任书（责任书见附件）。
附件：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书
青岛市市容和环境卫生责任区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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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执法部门监督电话
	

	
	责任区要求
1、 责任区内道路、地面、花坛、树木周围保持清洁，无纸屑、烟蒂、果皮、塑料袋等废弃物，无污迹、无裸露垃圾、无渣土、无粪便污水。

2、 责任区内建（构）筑物保持外立面干净整洁，对影响市容的脏污、缺损、涂写、刻画，应当及时清洗、清除和修复。

3、 责任区内门窗、橱窗、牌匾、灯饰等保持完好、清洁，出现破损须及时更换、修复。外立面及门窗、橱窗内外不得擅自张贴宣传品。
4、 责任区内无占路经营、露天烧烤、乱堆乱放、地桩地锁等影响市容秩序的现象。
5、 责任人所产生的污水不得随意排放、倾倒，残渣剩饭等不得倒入临街排水口。
6、 责任人应当按照“退路进院”“退路进室”要求，自行设置符合规定的垃圾收集容器，保持环境卫生设施设备整洁、完好。并在指定地点投放，及时清运，日产日清。

7、 冬季降雪期间，应当及时清雪除冰，保证门前无积雪残冰。白天降雪的，雪停后2小时完成清雪任务；夜晚降雪的，次日上午10时前完成清雪任务。
8、 责任人应当对责任区内违反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予以劝阻和制止。被劝阻人拒不改正的，责任人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市容和环境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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